
第三节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一、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应缴纳给税务部门的所得税金

额，即应交所得税，应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计算确定。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境外应税所得弥补境内亏损-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应交所得税额=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税率-减免税额-抵免税额

二、递延所得税

【例 16-15】丙公司 2020 年 9 月取得的某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其他债权投资，成

本为 200 万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其公允价值为 240 万元。丙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2020 年 9 月

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200
贷：银行存款 2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借：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0
贷：其他综合收益 40

2020 年年末账面价值=240（万元）；计税基础=200（万元）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余额=40（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40×25%=10（万元）

不包括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的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

公式 1：递延所得税=当期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增加＋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减少－当期递延所

得税负债的减少－当期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增加

公式 2：递延所得税=（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初余额）-（递延所

得税资产的期末余额-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期初余额）



本期递延所得税负债发生额

=10-0=10（万元）

借：其他综合收益 1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10


